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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十五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370 龙泉镇
桃园小区西门北侧疑似存在西山艺境的工地，院内随意
堆放建筑垃圾，沙土无覆盖，扬尘严重，杂草丛生无人清
理，希望清理建筑垃圾和荒草，苫盖沙土。

举报区域尚未进行开发，确实存在建筑垃圾堆放、裸露地面未覆盖等问题，龙泉镇会同相关部门约谈了西山艺境项目责任人，要求其立即对该区域进行清理和覆盖。目前该区
域正在加紧清理中，责任单位承诺于12月4日前全部清理覆盖完毕。此问题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区城管执法局已立案调查，将依据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罚款人民币2000元整。
属实

371 龙泉镇
质疑130案件（中门花园小区67号院3号楼6单元门口存在
使用煤气罐车的卖鸡蛋灌饼商户），目前鸡蛋灌饼车依然在
楼下停放，异味扰民，希望尽快取缔。

11月30日，大峪办事处会同区城管执法局现场核查，未发现使用煤气罐的卖鸡蛋灌饼的商户，只有一辆有外架的三轮车在此地存放，并未存在异味，已要求当事人将
此车辆移走，并于12月1日前清理完毕。

不属实

372 王平镇
西落坡村南玉骚窝（地名）和姜家坟南侧，存在滥砍滥伐
柏树和杂树行为，焚烧砍伐树木并埋在土地里，希望处
理。

经调查，西落坡村村民在骚窝（地名）承包地内砍伐山桃山杏5至6棵；在姜家坟承包地内南侧砍伐牛荆子、木兰、棒棒10多棵。承包人将砍伐枝杈焚烧并埋在土地里，色树坟森林公
安派出所已对此案件立案查处，目前色树坟森林公安派出所正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我区责成王平镇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大巡查力度，做好法律法规宣传，配合森林公安做好森
林资源保护工作。

属实

373 龙泉镇 龙门小区A1小区靠山护坡上存在违建棚子用于养羊和
一群流浪狗，异味扰民，希望治理。

经核实，养殖场所内现饲养羊9只，周边流浪犬非养羊户本人饲养，经区农业综合执法队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饲养动物临床健康，未发现有重大动物疫病的症状。未发现不按
规定处理病死动物的情况。未发现私自屠宰动物及私自调运动物的情况，未发现使用假劣兽药的情况，未发现使用违禁饲料及添加剂的情况。该地块位于门头沟区采空棚户
区改造石泉砖厂B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A1小区北侧挡墙外自然坡体上，2013年实际竣工并交付使用，目前已完成征地和土地划拨工作。龙泉城管执法队已对养殖户进行立
案调查，12月5日前完成对该处违法建设拆除。针对流浪狗问题，龙泉镇进一步协调属地派出所进行管制。

部分属实

374 大峪街道

惠民家园二区24、25号楼之间消防通道存在堆放自行车、
破旧电动自行车现象；24号楼3单元1层楼道存在堆放废
旧椅子、管道房堆放废品的现象，有安全隐患并且影响居
民出行，希望尽快清理。

经大峪办事处、京煤集团、区住建委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惠民家园二区24、25号楼之间消防通道及24号楼3单元1层楼道确实存在堆放自行车、破旧电动自行车和废旧椅
子及管道房堆放废品的现象。京煤集团绿海物业分公司已张贴通知让居民于12月5日前自行清理，逾期未清理的，物业将于12月6日统一进行清理，保障各通道畅通。

属实

375 大峪街道 中门花园小区5号楼1单元前方存在违建棚子，棚子里废
桌椅、纸箱子无人清理，有安全隐患，希望拆除。

经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住建委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中门花园小区5号楼1单元前违建棚子已清除，中门花园社区于11月30日已将纸箱子等堆物堆料
清理完毕。桌椅是小区居民用于娱乐活动的设施。

属实

376 龙泉镇 高家园1号院1号楼2单元门口堆放杂物，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
快清理。

经龙泉镇、区住建委核实，高家园1号院1号楼2单元门口堆放物品，为住户暂时存放私人物品，龙泉镇已对该处隐患点进行清理，目前已清理完毕。下一步，我区责成龙泉镇做
好辖区住户的宣传工作，督促居民不在公共区域堆放私人物品。

属实

377 东辛房街道

东辛房街道石门营6区和7区，对面山上存在一处渣土填
埋场，破坏山上植被，黄沙飞扬，现虽用绿布遮盖，但依旧
尘土飞扬，希望有关部门重新种植树木，还该地区一个绿
色的生态环境。

经永定镇、区园林绿化局、区市政市容委调核查，渣土填埋场为北京万象春渣土消纳有限公司，2016年7月15日门头沟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批准为正规消纳场所，已于2017
年1月13日停业。停业后，立即对裸露地面全面苫盖，近期绿网有破损，存在一定扬尘，永定镇已更换了破损绿网，裸露区域全部苫盖到位，同时责成承包人尽快对此地进行绿
化种植。2016年10月8日，区园林绿化局对李春秋破坏植被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责令其恢复植被。2017年4月，企业在渣土坡上种植了500株樱桃树。永定镇责成企业
尽快改善土质并完成绿化种植工作, 全部工作预计于2018年完成。我区责成永定镇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部分属实

378 王平镇
王平镇河北村东口坡上（色树坟村西口到河北村的河套
内道路）正在挖掘土石方，扬尘大。希望相关单位采取降
尘措施，避免空气污染。

经王平镇、区城管执法局、区水务局核实，举报人反映的问题是北京市水资源调度中心要求进行生态小流量及地下水回补试验，2017年11月26日14点30分至2017年11月27
日10时30分落坡岭水库按照相关要求通过溢洪道向下游放水，王平镇湿地为落坡岭水库下游河道。市民所反映色树坟村西口到河北村河道内道路，实为王平湿地四号堰，与
河北环路高度平齐。由于放水量较大，堰体冲毁造成河水上路。为保证居民的安全出行，王平镇与区水务局沟通，临时对四号堰进行人工平整修复，并且因为水量较大，施工时
为带水作业，无扬尘。下一步，我区责成王平镇会同相关部门定期进行巡查，按照市区两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严格落实，发现一起违规违法行为，严肃处理一起，保证镇域范围内
无施工扬尘。

不属实

379 王平镇

王平镇吕家坡村花坡根原国有煤矿（国矿 330）现有人私
挖盗采，该处盗采的存煤点位于山下一废弃厂房内（几天
前存煤已被收缴，但未找到煤讯口），希望彻底查处私挖
盗采行为。

经相关部门联合调查取证，现场未找到盗采工具，未发现盗采人员，未有证据表明330矿口有盗采行为。王平镇、京煤集团日常巡查中多次对330矿口附近巡查，也未发现盗采
迹象。王平镇在镇域内花坡根地区及其它周边矿口进行了全面巡查，未发现私挖盗采煤炭情况。2017年11月24日，王平镇对330矿口进入镇域道路采取断路措施，修建断路
挡墙，现已施工完毕。举报的存煤来源为原韭园煤场存在的原煤，韭园煤场被清理后，原厂内堆煤运输到此存放，当事人提供了购买煤炭的原始票据，燃煤正在清理中，预计
2017年12月6日前清理完毕。下一步，我区责成王平镇继续保持打击私挖盗采现象的高压态势，加大巡查和打击力度，坚决遏制私挖盗采现象的发生。

不属实

380 斋堂镇

1. 斋堂镇桑峪村路旁（109国道到该村道路，部队大院旁
边）存在倒卖砂石料堆放场，扬尘扰民，反映多次未解决，
希望治理扬尘扰民情况；2. 桑峪村西犯沟沟口北侧，存在
违建养猪场，希望将违法建设拆除。

1.经现场核查，位于军灵路k0+500m的一处围墙内的空地，系桑峪村、军响村两村共用的砂石料堆放点，大约500立方，计划用于修建桑峪、军响村污水处理工程，目前属于备料
阶段，不存在倒卖、扬尘现象，料场内沙子严密覆盖。在此前的检查中，也针对堆料已向桑峪村提出苫盖、清走的要求。斋堂镇已责成桑峪村对以上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
桑峪村村委会，加强村内环保工作巡查，做好裸露砂石料的苫盖降尘工作。2.经核查，桑峪村西犯沟沟口北侧的养猪场，没有养殖许可，属于农村集体土地，猪舍面积为168.1平
方米，养殖60头。斋堂镇已要求负责人将现有生猪尽快进行清理。斋堂镇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养猪场的清退。

部分属实

381 王平镇

王平镇西王平村，2017年年中村里新建一处渣土场，但所
在土地属于京煤集团，质疑渣土场的手续为伪造（镇里、
村里及审批部门有关手续）。渣土场所在的位置是原为
林地，现已经倒了很多渣土，占了很多林地。希望与国
土及园林联系，认定该处土地性质。且渣土场所在地为
洪涝灾害很严重的沟渠，每年汛期市长都会打电话过问
防洪情况，故该处不应填埋更不应卸渣土。希望：1、渣土
场土地归属；2、是否为洪涝灾害治理的沟渠；3、查处渣土
场现归属个人，相关手续是否正规合法；4、渣土场是否对
新村有安全影响，是否会形成泥石流，是否有人关注后续
事宜。

1.西王平村渣土消纳场所占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工矿）地，由于该地区与京煤集团插花地现象较多，该地块部分属于西王平村集体土地，部分为京煤集团权属。经区国土分
局、区园林绿化局核实，举报点位土地地类为采矿用地，不是林业用地。2.经王平镇与区水务局实地核查，针对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已责成西村村委会对该地点进行洪评，经区
水务局联系，现已聘请北京市水科院组织专家论证，已完成实地勘测，将根据论证意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3.该渣土消纳场为北京南山鸿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相关手续齐
全，土地由该公司向西王平村租赁，并在区市政市容委办理了临时渣土消纳场相关手续，有营业执照与行政许可审批。4.举报地点原为王平煤矿废弃矸石山，根据村庄规划，需
要进行生态修复、植树造林。按照生态治理计划，采取生物防治措施（地表进行绿化，对表层固定），王平镇将聘请专业部门对该条沟域进行勘察，如存在隐患，将安排工程治理，
防止地质灾害发生。建立临时渣土消纳场目的是进行生物防治措施，通过回填渣土进行修复造田，建成梯田后种植果树。下一步，我区责成王平镇会同区相关部门，加大对该
地点的生态治理、灾害防治力度，同时增加对该渣土消纳点的巡视检查频次，加强对该渣土消纳点的日常管理。

不属实

382 龙泉镇

三家店水闸南路 18号益德万通公司门口东侧（紧挨信号
塔）建设了一个污水池，距离永定河仅数十米，公司向污
水池里排放含重金属等污染物的工业原料，污染永定河
河水，希望相关部门予以处理。

经龙泉镇、区环保局、区水务局、区工商分局、区经信委核查，举报人反映问题不属实。三家店水闸南路18号益德万通公司属“散乱污”企业，龙泉镇已对该企业进行关停处理，
厂房内设备已经清理完毕，不存在开工情况。公司院内存在一个蓄水池，用于收集雨水，原用于清洗车辆，现已废弃，不存在污水池问题。下一步，我区责成龙泉镇继续做好“散
乱污”企业的排查与治理工作，发现一家，上帐一家，能整改的马上整改，不能整改的必须做到“两断三清”。

不属实

序号 街乡镇 举报问题 办理情况 是否属实

383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滨河西区旁边的国信大厦内餐馆（未
提供具体名称）油烟扰民。希望整治。

经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国信大厦内共有10家餐饮单位，均有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其中7家涉及油烟排放，由北京乐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管理，并安装烟道将所有餐饮单位产生的油烟统一收集，排放口位于国信大厦的楼顶。12月1日晚区环保局委托北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对其进行了油烟监测，
监测结果7个工作日完成，将根据监测结果依法进行处理。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加强对餐饮服务企业的监管,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属实

384 城子街道 城子街道龙门A1小区2号楼侧面绿地被占用，堆放
垃圾渣土。希望整治。

经城子办事处、区住建委、区城管执法局、区市政市容委核查，龙门A1小区由北京奥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由北京阿美清洗保洁有限公司负责小区清扫保洁工作，
龙门A1小区2号楼侧面绿地内确实存在部分白色垃圾；龙门A1小区正在进行花园式社区绿化提升工程，施工单位为北京盛兴华翔建筑工程公司，工程已停工，存在裸露地面苫
盖不严的问题。城子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奥和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其加强小区保洁公司北京阿美清洗保洁有限公司管理，做好小区清扫保洁工作,现白色垃圾已
清理完毕；要求绿化提升工程建设单位立即对裸露地面进行苫盖，现已苫盖完毕。区城管执法局对上述两起行为立案调查。我区责成城子办事处、区住建委做好小区物业公司
管理工作，加强小区环境卫生的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确保小区环境整洁有序。

部分属实

385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新桥大街每日深夜（零点左右）摩托
车噪音扰民，希望加强管理。

区交通支队于11月23日凌晨已组织警力对城区道路进行了巡查，有合法摩托车在道路行驶，未发现过私自改装摩托车，且该路段没有限制摩托车通行的规定。下一步，我区责
成区交通支队加强对辖区范围内的巡逻管控，加大道路交通管理力度，依法严格处罚违法行为。

不属实

386 雁翅镇 雁翅镇安家庄村174号将山上的水引到自家院
里，盖房时占用邻居土地。希望治理。

经王平镇、区国土分局核实，举报安家庄村174号为宅基地原址翻建，不存在占用邻居土地的问题，安家庄174号并未将山上的水引到自家院子。经与村委会核实，举报人所反
映174号院将山上的水引到自家院里，“山上的水”是指下雨后山上所积雨水，“引到自己院子里”是指雨水冲到举报人院子里。安家庄村174号为防止山坡上的雨水冲刷自家房
屋，在紧邻山坡的院墙边修建了挡水墙，挡水墙修建后山上的雨水从相邻房屋之间的公共排水通道排出，该排水道能够满足山水排放，并不影响174号院周边村民。下一步，我
区责成王平镇严格落实属地责任，严控新增宅基地违法建设，督促村委会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积极解决邻居间的矛盾纠纷。

不属实

387 永定镇
永定镇冯村商业街西侧与 365plus商场之间的
存在多个垃圾箱，垃圾清理不及时，夏天异味
扰民，冬天易结冰影响出行。希望整治

经永定镇、区环卫中心核实，举报人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永定镇已约谈冯村商业街负责人，现场令其立即整改，增加清洁、除臭力度，确保垃圾及时收集清运，每周对垃圾箱进行深度清洗，并要
求其做好门前三包，现已整改完毕。下一步，我区责成永定镇加大此地区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同时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对商户的管理，给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属实

388 大峪街道
对053号案件（绮霞苑丙1楼2单元地下室供暖水泵
噪音严重扰民）办理结果不满意，噪音问题未解决
（检测人员在场时无噪音，不在场噪音又出现）。

经大峪办事处、区市政市容委、区环保局核查，绮霞苑丙1楼2单元地下室的热力站及供暖水泵为开发商于2003年建设，建设完成后，居民反映水泵噪音大、影响生活，供热单位
高度重视此事，立即于2004-2005采暖季对该热力站和水泵房加装了隔音措施，减少了噪音影响。2014年，供暖单位为减少噪音对居民的影响，又将原供暖水泵进行了翻新更
换。目前，该地下室有四台供暖水泵，两台正常运转，两台备用，供暖水泵所在的房间墙壁和房顶均加装了降噪设施，供暖水泵与地面之间也有降噪的胶皮垫。供暖设备24小时
周期性正常运行，大峪办事处于11月21日委托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绮霞苑丙1楼2单元的居民家中进行了噪音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根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22337-2008）主卧为A类房间，卫生间和客厅属于B类房间，符合标准。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正在采取安装水泵隔音罩的临时降噪措施，安装工作预计
于12月10日之前完成，为不影响整个小区的供暖，热力公司将待2017-2018采暖季结束后，对热力站进行彻底改造。我区责成区市政市容委督促供暖公司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
公司丰台分公司要及时整改，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对供暖水泵继续加装降噪装置，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部分属实

389 城子街道
城子街道三家店新河小区8号楼4单元202住户
在楼道随地大小便擤鼻涕；101住户随意倾倒垃
圾；小区住户养狗随地大小便。希望整治。

经龙泉镇核查，发现新河小区内确实存在宠物粪便，并在花池内发现生活垃圾，但未发现随地大小便现象。龙泉镇已要求水闸西路社区加强小区文明宣传教育，严禁公共场所随地大小
便，并将生活垃圾投入垃圾收集设施内。我区责成龙泉镇加强此地区的巡查，加强文明养犬宣传力度，动员社区养犬居民切实做到爱护小区环境。

部分属实

390 王平镇 王平镇南涧村河道内有违建，存在火灾隐患。
经王平镇、区水务局、区消防支队核查，王平镇南涧村不存在河道，只有一条沟道，沟道内未发现违建。我区责成王平镇加强对违法建设的巡查治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严控新
增违法建设。对已列入2018年-2020年违法建设拆除台帐的违建，按计划逐步拆除。

不属实

391 永定镇 永定镇冯村365plus旺顺阁餐馆油烟扰民，排风
设备噪音扰民。希望整治。

经永定镇、区环保局、区工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此信访件与第20批278号信访件举报内容相同，区环保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5日昼间对该
餐饮企业进行了噪声检测，根据谱尼测试出具的检测报告，有检测点位的噪声测量值超过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的2类边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的昼间限值。区环保
局责成旺顺阁餐馆针对噪音扰民问题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整改期满后将对其进行复查，确保消除噪音扰民问题。油烟扰民问题，区环保局已要求旺顺阁餐馆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对
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打孔，设置油烟监测口，预计打孔工作下周能完成。在打孔工作完成后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油烟采样检测，依据检测结果再开展后续处理工作。我区责成永定镇、区
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加大对餐饮单位油烟和噪音的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题属实

392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峪园小区 14号楼 5单元 301或 401室
非法群租，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整治。

2017年11月30日，经大峪办事处、区治安支队、区流管办、区住建委核查，峪园14号楼5单元301号房屋内住两人，已办理居住卡、已签安全责任保证书。14号楼5单元401号房屋内住4人，已
签安全责任保证书。两处均属于正常出租房屋，不属于非法群居。下一步，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治安支队、区流管办、区住建委加强对非法群租行为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不属实

393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大峪二小路至黑山大街沿街多处违
建。希望拆除违建。

2017年11月30日，经大峪办事处联合区城管执法局现场查看，未发现大峪二小路至黑山大街沿线有违法建设，2017年以来大峪办事处会同区城管执法局等职能部门对二小路存在的“开墙打
洞”、违规避风阁进行了集中封堵和拆除，共整治“开墙打洞”43起，拆除避风阁3处。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两处拆迁滞留房屋，未查到在区规划局办理相关规划审批手续的房屋，属于京煤集团老
职工自建房，为拆迁滞留问题，我区正在协调京煤集团研究拆迁方案。下一步，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规划分局加大对违法建设的巡查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不属实

394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绿岛家园底商（新华商城）广告牌刮
风噪音扰民。希望治理。

11月30日,经大峪办事处、区市政市容委、区城管执法局现场核查,绿岛家园底商（新华商城）广告牌刮风确实存在噪音，该广告牌未在区市政市容委办理备案手续。大峪办事处会同区城
管执法局要求广告牌负责人于12月5日前自拆完毕，逾期不拆除，大峪办事处将会同区城管执法局依法依规进行拆除。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加大环境巡查力度，及时解决
影响居民生活的环境问题。

属实

序号 街乡镇 举报问题 办理情况 是否属实

364 斋堂镇
斋堂镇 2016年冬季镇政府给市民统一更换优质煤，承
诺给将煤自行运输到指定地点进行更换的市民发放运费
补贴200元，补贴至今未发放，希望尽快发放购煤补贴。

2016-2017售煤季根据《门头沟区2016年农村地区“煤改清洁能源”和“减煤换煤”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精神，斋堂镇对辖区范围内的劣质存煤进行替换。斋堂镇共完
成劣质燃煤替换1333.4吨。根据斋堂镇劣质燃煤更换工作实施方案，换煤给予一定的搬运费补贴，目前由于资金缺口较大,斋堂镇正在筹集资金，筹集资金有一定难度，
资金筹集完毕后，进行搬运费补贴发放。

属实

365 大峪街道 双峪熙旺中心地下二层新建修车厂，噪音污染，造成车辆堵
塞，希望处理。

经大峪办事处、区交通局、区工商分局、区环保局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双峪熙旺中心地下二层新建修车厂为北京威洁士汽车装饰有限公司,有营业执照。现场
具有洗车房和小型轮胎修补车间并且车间内存有汽车维修补胎设备，存在的噪音属于汽车泵发车的声响，汽车泵属于汽车维修设施，在修车平台进出道路上确实存在
车辆堵塞的现象。区交通局当场责令该单位停止轮胎修补经营行为并对现有轮胎修补设备进行拆除，区交通局11月30日复查时，北京威洁士汽车装饰有限公司已停
止进行轮胎修补经营行为，且车间内轮胎修补设备已全部拆除。

属实

366 永定镇 对140号案件（中铁西城小区北区5号楼2单元1层小卖
部无照经营）表示质疑，该小卖部仍在营业中。

经永定镇、区工商分局对中铁西城小区北区5号楼2单元1层104室再次进行现场检查，房门紧锁，敲门无人回应,门口没有经营标识。执法人员经与北京中铁第一太平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现场了解情况，该户已经停业。执法人员拍摄门口照片，并做现场检查笔录，该物业公司安保部经理作为见证人签字。

不属实

367 潭柘寺镇 潭柘寺公园正西侧（阳坡园老村正北侧）紫阳山庄占地无
手续无立项，属于违建，希望拆除违建。

经核实，该举报件反映的问题位于潭柘寺镇阳坡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阳坡园旅游产业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区范围内，项目对外经营推广名称为“紫旸山庄--京西半山古
村落度假客栈”。项目土地现状地类为村庄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该项目2012年12月27日取得区发改委立项批复；2014年7月7日取得区政府《北京市门头
沟区人民政府关于潭柘寺镇阳坡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阳坡园旅游产业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占用集体土地的批复》；2014年4月18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2014年7月29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我区责成潭柘寺镇加强对违法建设的巡查治理，坚守规划红线，对确认为违建的坚决予以拆除。

不属实

368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506厂正对面）506厂家属楼向东 50米、下坡
30米处小院为废品回收站，存在使用明火和垃圾堆积
行为，希望取缔。

经妙峰山镇、区工商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消防支队、区商务委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下苇甸村（506厂正对面）506厂家属楼向东50米、下坡30米处小院为个人承包地，
现场检查发现废品回收站一处，无营业执照，经营面积约300余平方米，区工商分局对当事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其立即整改，并立案处罚，立案编号：门工商军庄171165。现场未发现垃
圾及明火使用，但存在火险隐患，妙峰山镇要求现场负责人限期对场地及时进行清理，于12月6日前完成全部清理工作，排除火灾隐患。

部分属实

369
永定镇
龙泉镇
大峪街道

1、门头沟区体北路路边停放的一排大货车已停放一年多，车
上为渣土和石子，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将车辆挪走；2、门头沟区
体北路和西苑路整条马路均存在沙石遗撒、道路不平现象，希
望整治；3、石龙北路廉政小院门前垃圾桶清理不及时，生活垃
圾常溢出，地面有遗撒污水现象；北侧一墙之隔空地建筑垃圾
和一辆外地牌照奥拓僵尸车无人清理，道路不平。希望清理
垃圾和僵尸车，铺平道路。

1.举报停放车辆为2016年底以来，我区环境保护治理联合执法中，暂扣的涉嫌违法的大货车，此停放车辆旁边即为门头沟区执法部门暂扣违法车辆停放场，因停车场内
部违章车辆已停满，停放在停车场外，待相关执法部门对违章行为全部处理完毕后，车辆即返还车主。2.现场多次核查中，均未发现沙石遗撒现象。西苑路为县道
（X019）因地下管线多、重载交通多等因素，存在路面沉降不均匀现象。区公路分局于2016年在西苑路开展了新型检查井与道路同步施工专利技术的研究和试验工作，
旨在解决类似西苑路检查井沉陷病害问题。区公路分局将强化养护巡视频率，对重点隐患部位及时与其他权属单位沟通修复，并有计划的安排实施中小修工程。3.经
现场核实，举报点位垃圾清运由环卫二队负责。目前区环卫中心已要求环卫二队对该点位及时清运，并将根据情况及时对人员车辆进行调整调度，避免因垃圾桶清理
不及时造成生活垃圾溢出遗撒污水等情况发生。大峪办事处已要求社区加大平时巡查保洁力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理。北侧一墙之隔空地建筑垃圾和一辆外地牌
照奥拓车，与车主沟通表示于12月4日前清理完毕。我区责成永定镇、大峪办事处、区交通局、区交通支队、区城管执法局、区市政市容委、区环卫中心、区公路分局、区住建
委做好道路养护工作，加大对西苑路巡查力度，发现大车遗撒、苫盖不完全等现象，依法依规处置。加大对自查及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给市民提供良好的环境。

部分属实


